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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本府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資，輔導中小企業，

提升產業競爭力，前於九十九年九月八日制定公布本自

治條例，嗣先後於一０一年十月十五日、一０三年六月

十日歷經二次修正。 

二、 本次修正係配合臺北市議會（以下簡稱市議會）第十三

屆第二次定期大會之議員提案略以，過去新創事業獎補

助計畫金額多有所限制，且事業獲利後本府未能雨露均

霑，建請本府研議成立以設立於本市之新創事業為投資

標的物之創投基金。經本府召集相關機關研商因應策略，

於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市長室會議決議，有關本市投

資新創事業推動計畫，請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

業局）配合辦理，嗣經一一０年三月二十二日市長室會

議決議，請產業局儘速就投資案進行法制作業。產業局

為能更進一步協助具潛力之新創企業，扶持新興產業，

加速產業創新，促進新創事業發展，帶動民間投資動能，

研擬透過甄選民間專業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結合民

間創業投資人才與資金，共同進行新創企業之投資，提

供資金與資源予產品或服務符合本市產業發展需求之

新創企業，擬藉由於本自治條例增訂投資專章規定等，

以達完備本府促進產業發展，扶持新創企業之政策目標，

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三、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參照現行法制體例，本案屬全案修正，條號應依順序

全部調整，不宜有「第０條之０」情形，爰調整修正

條文第十條之一以降規定之條號。 

(二) 為使本市不論何種規模或類型之投資人均有獲得本



2 
 

府獎勵或補助之機會，爰將投資人定義，自「公司或

中小企業」放寬為「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復基於

本市財政負擔及補助資源公平分配之考量，並參照現

行條文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於修正條文第三

條第一款明定所稱投資人之資格，以所在地登記於本

市者為限，以臻明確。又查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款有

關「中小企業」之定義、第三款所稱「公司」之定義，

係分別參酌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公司法第一條、

第四條等規定及經濟部一０五年一月三十日經企字

第一０五０四六００四四０號令釋意旨訂定，無保留

之必要，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

另配合本次修正新增投資專章，經審酌實際執行之需

要，以利後續投資項目之推行，並使得與本府進行投

資設立創業投資事業者之資格明確，參照實務經驗，

增訂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款「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

之定義規定；並參照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及現行實務運作經驗，新增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五款「創業投資事業」之定義規定。(修正條文第

三條) 

(三) 參照行政院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院臺經字第０九

九００四五四七七號函附意見及公司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將現行條文第四條所載「新投資創立」修正

為「設立」，並刪除「擴充」之文字。另參照現行條文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現行條文第四條所稱獎勵對象，

應僅限於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中小企業，又配合現行

條文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修正並刪除第二款規定，為求

明確，爰新增「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文字。(修正條

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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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照修正條文第四條規定之體例及前開行政院函附

意見，現行條文第五條酌作文字修正。復參酌現行條

文第三條第三款意旨，現行條文第五條所稱獎勵對象，

應僅限於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公司，配合現行條文第

三條第一款規定修正並刪除第三款規定，爰新增「所

在地登記於本市之」文字，以臻明確。另配合一０九

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規

定，調高中小企業之實收資本額額度至一億元以下，

爰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查本府對於投資人取得融資與否，僅係擔任投資人與

提供融資者間聯繫之橋樑，扮演協助角色，為免誤解，

並基於法規結構性，爰將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前段

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復查

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後段實係規範符合現行條文

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之投資人，得申請利息補貼，且

與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分屬不同獎勵事項。考量其文

意有欠明確，且易使人誤解符合現行條文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之投資人，須先透過本府協助取得低利融資

或協調金融機構融資後，始可申請利息補貼，爰參照

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之體例，將補助次數限

制之規範文字，自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項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八條第一項，並將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後段

有關補助額度標準、補助期間相關規範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八條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 為賦予本府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法源依據，以扶持新

興產業，加速產業創新，促進新創事業發展，帶動民

間投資動能，爰新增「第三章投資」並增訂第十六條，

明定投資模式為本府視政策推展之需要，辦理公開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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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獲選之創業投資管理顧問

公司須募集資金，待募資完成後，與本府投資設立創

業投資事業。（增訂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七) 考量本次修正之目的係透過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以扶

持新興產業，加速產業創新，促進新創事業發展，帶

動民間投資動能；復參照投資新創企業實務經驗，基

於新創企業特性，本府於投資前期幾乎無法獲利，與

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投

資監督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係藉由推展市政建設，

充裕市庫收入，且以保本求利為原則有所不同；另考

量創業投資事業型態包含公司或有限合夥，惟查投資

監督自治條例未就有限合夥設有明文規範，爰明定依

本自治條例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不適用投資監督自治

條例之規定。（增訂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八) 參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及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審查及管理要點規

定，爰於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一項明定本府投資創業

投資事業之應辦理事項。另有關投資之監督管理事項，

其中涉及本府針對其所指派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代表

之選派、考核、解職等人事權限及市議會監督權限等

監督事項，係參照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九條、第十六

條、第十七條規定，並於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二十

一條明定。至於其餘投資評估、監督管理及效益評估

方式等事項，基於尊重投資專業並保留實務運作彈性，

以便未來本府得以配合產業趨勢變動有所因應，爰於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二項明定，授權由本府另定之。

（增訂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九) 為避免由本府持有股權或出資額比例過高，進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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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投資事業專業決策，爰於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一

項明定本府投資加計其他政府機關（構）或國營事業

對單一創業投資事業投資之合計股權比例或出資比

率之上限。又參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五條及公司法

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於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二項明定

本府對於投資公司型態之創業投資事業，應以本府所

認股份為限，對該公司負其責任。另參酌有限合夥法

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於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三項明定

本府對有限合夥事業投資，僅能擔任有限合夥人。（增

訂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 參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規定，於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一項明定本府對於投資創業投

資事業應指派代表，且應由本府進行選派、考核及解

職等程序，並應送請市議會備查；復於修正條文第二

十條第二項明定所稱本府指派代表之定義及範圍；另

於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三項明定本府指派之代表應

遵守事項，以維護本府權益。（增訂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 

(十一) 為使市議會行使監督權限，參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爰於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明定創業投資事業經市議會邀請，應由本府指派

股權代表或有限合夥人代表一人列席報告並備詢。

另依有限合夥法第四條及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本府僅於投資公司型態之創業投資事業所

指派之股權代表，始有擔任總經理或董事長之可能，

爰於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明定創業投資事

業屬公司型態者，且其總經理或董事長如係本府股

權代表，本府應指派該等總經理或董事長列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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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十二) 參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及商業會

計法相關規定，於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明定

創業投資事業之財務報表應按期送本府相關機關

審核及備查。復參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於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明定若本府

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原因消失時，應行辦理之

程序。（增訂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三) 配合本次修正新增本府投資事項，增加本府對於投

資申請案應設審議委員會審議，且前開審議委員會

設置要點，由本府定之等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四)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係由現行條文第十四條移列，

並配合本次修正新增本府投資業務事項，爰於修正

條文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增加投資所需經費由產業

發展基金支應之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十五) 參照實務現況，現行單一服務窗口之設置係為辦理

本自治條例獎勵及補助事項，為避免民眾誤解修正

條文第三十三條所稱單一服務窗口服務範圍包含

本次修正所新增本府投資事項，酌作文字修正。（修

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四、本案業經本府一一０年六月一日第二一四四次市政會議

審議通過。 


